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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  輯  說  明 
一、 本年報係根據本局各科室、大隊定期報表資料彙編，為

本局各項業務重點、業務績效之重要統計數據，旨在提

供歷年不斷積極努力維護本市消防業務之概況，並作為

將來檢討改進之參考。 

二、 本年報各項統計數字，倘因校正、修訂，致與前輯不同

者，悉以本年報登載資料為準。 

三、 本年報所列資料，以民國 94 年為主，並將歷年資料一

併刊列，俾利長時間數列之比較，藉資察往知來。 

四、 本刊所用之符號代表意義如下： 

「－」代表無數字。 

「…」代表數字不明。 

「○」代表有數字而不及一單位。 


